
附件3

河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承诺书

本单位就规范经营、诚信服务，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河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诚信经营，以诚待人，以信立业；

二、在固定服务场所公开展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件原件；

三、在固定服务场所公开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程序、服务标准和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及监督电话、举报信箱等；

四、按时办理并通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年检（审）；

五、重合同、讲信用，未受到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等部门的处理、行政处罚；

六、不存在非法用工和用工管理不规范问题；

七、不存在恶意拖欠钱款和经济纠纷等行为；

八、按要求建立本机构及从业人员诚信档案；

九、不存在介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的行为；

十、不存在超范围经营的行为；

十一、不存在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

十二、不存在进行虚假宣传、发布虚假广告、作出虚假承诺等行为；

十三、不存在倒卖和提供虚假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行为；

十四、不存在伪造、涂改、出借、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为；

十五、不存在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行为；

十六、不存在接受无资质的机构或人员挂靠本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行为；

十七、不存在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的行为；

十八、不存在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的行为；

十九、不存在介绍用人单位、劳动者从事违法活动的行为；

二十、不存在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和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二十一、不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支出、社会保险待遇的行为；

二十二、不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行为；
二十三、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如以上承诺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3年8月   日


